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陇 市监 处 字〔2016〕29号

当事人：陇川县章凤云彩之星太阳能经营部，组成形式：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注册号：533124600008362，地址：***，经营者姓名：张家友（身份证号：***），居民身份证住址：***，电话：***。                                              

2016年5月9日，根据德质监发【2016】21号文件要求，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对陇川县章凤云彩之星太阳能经营部进购销售的彩色涂层钢带（蓝色）[品名：彩涂钢卷，成品编号：JB8600192C3Z，规格：0.4×1000×C，颜色：海兰，执行标准：合同规定，净重：4614kg，生产日期：2016年1月6日B班，长度1569m，商标：新宇，天津市新宇彩板有限公司，厂址：天津市西青区南河工业园（300382），产品等级：热镀铝锌合金镀层重量（50/50g/m2），弯曲性能低级（A）。]进行监督抽样。样品经法定检验机构检验，检验结果为：镀层重量不符合GB/T12754-2006《彩色涂层钢板及钢带》；依据DHCCGF406-2016《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彩色涂层钢板及钢带》，判定为不合格，属于一般不合格。                                                                                  

经查：该批彩色涂层钢带（蓝色）是当事人于2016年3月8日从昆明万成商贸有限公司进购的,共进购了1卷（4.614吨，1569米），进购价格4600元/吨，货值金额21224.4元人民币。已于2016年6月底全部销售完毕，销售价格是按15.5元/米销售了100米，其余按14元/米销售。2016年8月31日，通过陇川县国家税务局协助核查，当事人纳税采取核定征收，未达增值税起征点，无交纳税费情况。当事人所获违法所得为891.6元人民币。                          

以上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一）：2016年5月9日，监督抽查现场抽样记录1份、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单1份、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单受检产品信息联1份、照片6张。此证据证明对陇川县章凤云彩之星太阳能经营部进购销售的彩色涂层钢带进行监督抽查的情况及进购该批产品的基本情况。                                               

    证据（二）：检验报告1份（编号：DJZ/WH-0338-2016），

检验结果告知书1份及2016年7月6日送达回证1份。此证据证明陇川县章凤云彩之星太阳能经营部进购销售的彩色涂层钢带经法定检验机构检验，被判定为不合格的情况及送达检验结果的时间。                                       

证据（三）：2016年8月4日、8月29日，对经营者张家友的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共二份共4页，此证据证明陇川县章凤云彩之星太阳能经营部进购销售不合格彩色涂层钢带的违法事实及销售数量和价格等情况。               

证据（四）：2016年8月31日，陇川县国家税务局出具的证明1份，此证据证明当事人纳税采取核定征收，未达增值税起征点，无交纳税费情况。                           

    证据（五）：陇川县章凤云彩之星太阳能经营部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张家友身份证复印件1份、张家友残疾人证复印件1份。此证据证明当事人为个体经营及经营范围，经营者本人的身份情况。                                        

    以上事实证据均有当事人签名按手印予以确认。                                                 

2016年9月13日，我局以陇市监听告字〔2016〕12-5号《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向当事人告知了拟作出的处罚决定，2016年9月14日当事人对我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有异议，书面提出减轻行政处罚的申请,陈述申辩带有肢体残疾，患有胃癌，经济生活困难，难以承担告知的处罚数额。                                                  

综上所述，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二条“产品质量应当检验合格，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第三十九条“销售者销售产品，不得掺杂、掺假，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规定，属销售不合格彩色涂层钢带的行为。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进行相应处罚，鉴于调查过程中当事人能积极配合我局进行案件调查，态度诚恳，非主观故意违法，有积极整改之觉悟，违法行为数额不大，进购销售产品检验结果属一般不合格，对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经济秩序影响较小。加之，当事人确实带有肢体残疾，患有重病的情况，我局召开了案审会集体讨论，认为当事人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具备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之情形。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处以罚款伍仟元（5000.00元）；                                               
     2、没收违法所得捌佰玖拾壹元陆角（891.60元）。               

    当事人应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到陇川县信用社同心路分社（账户：陇川县财政局；账号：5600005644416012），逾期不缴纳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德宏州质量技术监督局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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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六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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